
銘傳大學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 

『觀光學分學程』課程架構表 

執行單位：應用英語學系 

   經 102 年 4月 24日應英系 101學年度第 9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。 

經 102年 5月 3日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 101學年度第 5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。 

經 102年 5月 16日 101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。 

 

科目代號 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備註 

42296 必 旅行業經營學 3  

42390 必 觀光行政與法規 3  

42504 必 觀光英語 2  

42421 必 航空業務與票務 2  

42419 選 導遊實務英語 2  

42420 選 領隊實務英語 2  

42508 選 商務寫作一 2  

AE026 選 商務寫作二 2  

42547 選 領隊導遊實務 3  

20101 選 觀光學概論 3 觀光學院 

20269 選 飲食文化 3 觀光學院 

20104 選 休憩學概論 3 觀光學院 

20239 選 台灣觀光事業 3 觀光學院 

備註: 

1. 必修 10學分 

2. 修業期間，必須修畢至少 20學分課程。修習學分數至少有 6學

分不屬於原學系、組、學位學程及輔系之科目。 

 


